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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女士：  
 

2005 年 12 月 5 日  

立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會議跟進事項  

 
 事務委員會於 2005 年 12 月 5 日討論屋邨清潔扣分制
時，議員要求我們提供房屋署職員根據《定額罰款（公眾地方潔

淨罪行）條例》（第 570 章）和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例》（第
132 章）在公共屋邨範圍外進行執法行動的次數。  
 
 為確保公共屋邨和社區環境衞生，房屋署的指定人

員，即房屋事務經理、副房屋事務經理和房屋事務主任，可根據

《定額罰款（公眾地方潔淨罪行）條例》賦予的權力，向觸犯亂

拋垃圾、隨地吐痰和容許狗隻便溺以致弄污街道等罪行的人士，

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。此外，房屋署的房屋事務經理、副房屋事

務經理、房屋事務主任、高級管工和管工，亦可行使食物環境衞

生署署長轉授的權力，根據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例》掃蕩違例擺

賣活動。該兩條條例均沒有對指定公職人員 (包括房屋署人員 )
的執法地點施加限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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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儘管如此，房屋署指定人員主要在公共屋邨範圍內執

法，只有在少數情況下於剛超出屋邨地界以外的地方執法。在

2003 年 8 月至 2005 年 11 月期間，房屋署人員在公共屋邨範圍
以外發出了 140 張定額罰款通知書。另一方面，鑑於房屋署在掃
蕩小販擺賣行動時，違例小販經常逃至屋邨範圍以外地方，房屋

署與食物環境衞生署和警方進行聯合行動，打擊跨越屋邨地界的

違例擺賣活動，以加強執法工作的成效。2003 年 8 月至 2005 年
11 月期間，我們進行了一共 721 次聯合執法行動，逮捕了 135
名違例小販。不過，我們並沒有統計這些行動中涉及公共屋邨範

圍以外的個案數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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